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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4-041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增资对象：青岛兰石重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

新疆兰石重装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兰州兰石超合金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合金公司”）。 

 增资方式及金额:（1）公司以债转股加现金方式向全资子公司青岛公司

增资 25,000.00 万元，其中债转股增资 15,000.00 万元，现金增资 10,000.00 万元；

（2）公司以债转股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新疆公司增资 12,000.00 万元；（3）公司

以现金 17,558.41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超合金公司，使用的现金 17,558.41 万元均

来源于募集资金，将专款用于建设募投项目之智能化超合金生产线建设项目（以

下简称“智能化超合金生产线”）。 

 风险提示：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为推动子公司转型升级发展，公司以债转股加现金方式向青岛公司增资

25,000.00 万元；以现金方式向新疆公司增资 12,000.00 万元；以现金（均来源于

募集资金）17,558.41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超合金公司增资并专款用于建设募投项

目之智能化超合金生产线。 

2024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子公司青岛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对子公司新疆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向子公司青岛公司、新疆公司、超合金公司增资。公司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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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一：青岛兰石重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2.注册地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北路 601 号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794046341A 

4.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18 日 

5.法定代表人：王军杰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主营业务：炼油化工、核电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

装及成套服务。 

9.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40,640.31 132,399.32 

净资产 27,992.73 27,975.05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89,298.08 8,284.74 

净利润 217.94 38.28 

（二）标的二：新疆兰石重装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 

2.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工业园区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1097867101E 

4.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5.法定代表人：郑维信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新疆公司 88.33%股权 

8.主营业务：炼油、化工、煤化工、核电所需的装备及工程的设计、制造、

安装与成套服务；新能源装备及工程的设计、制造；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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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75,321.06 73,602.41 

净资产 15,149.46 15,231.92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3,433.61 2,918.05 

净利润 56.27 38.13 

（三）标的三：兰州兰石超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2.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06 号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7100MACXGP8EX0 

4.成立日期：2023 年 9 月 27 日 

5.法定代表人：王炳正 

6.企业类型：有限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常用有色金属冶

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9.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4,247.96 92,226.55 

净资产 56,442.22 57,353.44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6,249.07 17,788.33 

净利润 1,668.14 851.89 

三、本次增资情况 

（一）对青岛公司的增资情况 

本次向青岛公司增资 25,000.00 万元，其中债转股增资 15,000.00 万元，现金

增资 10,000.00 万元。结合青岛公司业务拓展、产能提升等需要，本次增资

10,000.00 万元进入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则青岛公司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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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将由 30,000.00 万元增至 40,000.00 万元，其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且债转股增资部分涉及的相关债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

不存在涉及有关债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对新疆公司的增资情况 

本次以债转股 12,000.00 万元增资新疆公司，考虑到新疆公司业务拓展、转

型升级等需要，其中 5,000.00 万元进入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则新疆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5,000.00 万元增至 20,000.00 万元，公司持有新疆公司

股权将由 88.33%变为 91.25%，其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且债转股涉及的相关债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涉

及有关债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对超合金公司的增资情况 

本次以现金（募集资金）17,558.41 万元增资超合金公司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之智能化超合金生产线的建设，其中 2,000.00 万元进入注册资金，15,558.41 万

元进入资本公积。则超合金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20,000.00万元增至22,000.00万元，

其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鉴于超合金公司的增资款系募集资金，结合募集资金的

规定要求，从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增资后的管理措施、募集资金增资

事项的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进行说明如下： 

1.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1）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1 号）核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4,789,272

股，发行价格为 5.2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329,999,999.8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9,632,755.93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汇入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大华验字[2021]第 000852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全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进展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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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投入募集资金

进度 

1 

盘锦浩业 360 万吨/

年重油加氢 EPC 项

目 

115,000.00 32,000.00 31,097.00 97.18% 

2 

宣东能源 50 万吨/年

危废煤焦油提质改

造 EPC 项目 

120,000.00 10,462.94 10,462.94 100% 

3 

重型承压装备生产

和管理智能化新模

式建设项目 

34,954.00 26,954.08 26,954.08 100% 

4 

甘肃银石 10 万吨/年

氧化锌暨一期 5000

吨/年纳米氧化锌

EPC 项目 

20,000.00 
7,072.93 

（含息） 
1,318.87 18.65% 

5 
智能化超合金生产

线建设项目 
23,124.49 

17,558.41

（含息） 
0 0 

6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贷款 
39,000.00 35,991.00 35,991.00 100% 

合计 352,078.49 130,039.36 105,823.89 81.38% 

注：①“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已按实际募集资金规模

并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调整。 

②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调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后的管理措施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安全，超合金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8113301013900150015）并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8 发布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6）。公司及超合金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

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本次募集资金增资事项的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1）履行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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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A 股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全资子公司超合金公司，

是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战略而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保

障本次募投项目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相关规定，且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将部分募集资

金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全资子公司超合金公司以实施募投项目。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事项已经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上述事项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子公司进行增资，有助于优化所涉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助

益其进一步开拓业务、优化产业布局、扩建产能等，也将增强子公司的资金实力

与竞争力，促进其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对子公司的战

略定位。 

（二）本次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全资子公司超合金公司，

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金额和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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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2 日 


